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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知局办〔2026〕1 号

关于申报 2026 年度上海市知识产权局
课题研究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贯彻落实《上海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，进一步加强本市知识产权领域研究工作，不断提升服务政

府决策咨询的能力和水平，2026 年度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课题研

究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主题

1.“上海知识产权领域职称体系标准化建设及政策建议研

究”

主要研究内容：在上海市层面纵向梳理知识产权职称政策历

史沿革（含创新举措）、横向比较经济系列不同专业要求的重点与

特色，在国家/省市层面进行对标借鉴，优化评审标准和正高级评

http://zc.nipso.cn/search/detail.shtml?id=3597
http://zc.nipso.cn/search/detail.shtml?id=35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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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路径。一是明确本市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技术人员整体规模、发

展现状和面临问题；二是充分发挥职称制度对行业人才队伍建设

的激励引领作用，激发本领域人才支撑产业创新发展的动能；三

是对本市拟出台的知识产权职称制度管理办法提出相关意见建议，

明确知识产权专业不同等级不同方向专业技术人员专业能力、申

报条件和要求；四是优化知识产权高评委评审专家库组成结构，

提出相应遴选单位或推荐名单。

执行期限：2026 年 4 月—2027 年 4 月。

课题经费：支持额度不超过 5 万元。

2.“数据产品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与市场化运用机制研究”

主要研究内容：梳理现有政策法规与实践案例，研究符合数

据特征的价值评估指标、方法、程序，为数据产品合理定价提供

支撑；聚焦数据产品知识产权市场化运用机制构建，探索涵盖交

易平台搭建、交易规则制定、收益分配模式设计等关键环节的实

现路径，明确不同主体在数据产品流转中的权利义务边界。

执行期限：2026 年 4 月—2027 年 4 月。

课题经费：支持额度不超过 5 万元。

3.“上海知识产权领域依法经营合规指引标准体系建设及制

度创新研究”

主要研究内容：以建立本市知识产权领域依法经营合规指引

标准体系为目标，聚焦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经营主体三方互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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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作关系，选取知识产权代理服务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以及

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等重点事项开展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设合规

指引规范化标准体系的实践路径。一是通过合规指引标准体系建

设，推动本市知识产权领域经营主体内部合规管理，有效防范和

化解知识产权风险，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；二是通过合规

指引标准体系建设，指导本市知识产权领域行政执法工作提升规

范性、精准性和可预期性，实现政府部门与经营主体之间检查内

容“双透明”、执法标准“双认可”，推进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普

法责任制落实；三是针对重点事项形成合规指引政策建议。

执行期限：2026 年 4 月—2027 年 4 月。

课题经费：支持额度不超过 5 万元。

4.“上海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智化现状与效能提升路径研

究”。

主要研究内容：立足上海建设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的战略

定位，科学评估上海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智化的发展水平与制约

因素，通过挖掘知识产权数据要素价值，深化人工智能在公共服

务全链条的创新应用，为上海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

环境提供有力支撑。一是构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智化理论框架，

明确数智化发展的核心目标与评价维度，界定关键应用场景，厘

清数据共享标准与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适配需求；二是系统梳理

上海当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智化实践成效，从服务覆盖、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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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、使用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；三是对标国际一流知识产权管

理机构与国内“人工智能 +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典型场景经验，

结合上海产业特色与服务基础，构建适配性、安全性、可靠性兼

具的数智化服务模式。

执行期限：2026 年 4 月—2027 年 4 月。

课题经费：支持额度不超过 5 万元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课题的申报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较为熟悉相关领域的情况，具有相关研究能力；

2.课题负责人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较高的分析和解决

问题的能力，能够保证全过程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；

3.课题团队组成人员结构合理，与课题研究内容和要求相匹

配；

4.具备良好的科研诚信；

5.能够承担课题管理职责，保障课题研究正常开展；

6.开展课题研究所需的其他条件。 

（二）两个以上的申报单位可以提出联合申报，以其中一个

申报单位为主参加课题申报，明确约定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和责任。

  （三）每家申报单位限报 1 项，研究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

支持的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  三、申报方式及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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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请申报单位于 2026 年 3 月 6 日前将盖有申报单位公章及其

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印章的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课题申请书》（见

附件）的电子件和纸件（一式三份）报送至我局政策法规处。

  四、立项评审

我局将按照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的原则开展课题申报评审

并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，接受公众异议。

附件：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课题申请书》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

2026 年 1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人：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政策法规处 宋嘉；联系地址：

浦东新区世博村路 300 号 1 号楼 401 室；联系电话：23110831；

电子邮箱：zhengcefaguichu401@163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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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6年 1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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